
长江口深水航道（12.5 米）试通航期间 

通航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保障船舶、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加强长江口深水航道通航安全管

理，维护船舶航行秩序，最大限度地发挥深水航道的效能，促进长江流域和长

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船舶、设施在长江口深水航道北槽航道（以下简称北槽航道）

及其南北两侧可航水域航行、停泊、作业及其他相关活动。 

本办法中所称的“北槽航道”，是指长江口船舶定线制 A 警戒区西侧边界线

至圆圆沙警戒区东侧边界线之间航道，总长约 43 海里。A 警戒区西侧边界线至

D12 灯浮航道底宽 400 米，设标宽度 550 米，D12 灯浮至圆圆沙警戒区东侧边界

线航道底宽 350 米，设标宽度 500 米。北槽航道底宽维护水深为理论最低潮面

以下 12.5 米。 

 

第三条 主管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是实施本办法的主管机关。 

 

第四条  富余水深 

船舶应保留足够的富余水深，船舶富余水深应不小于船舶吃水的 12%。 

 

第五条 最大吃水  

（一）本办法中的最大吃水是指船舶通过北槽航道的最大允许淡水吃水。 

（二）由北槽航道进出的船舶，其实际淡水吃水除需满足通过北槽航道的最

大允许淡水吃水外，还应考虑其航路前方其它航道、码头前沿以及航道与码头

连接水域的水深条件，合理装载，任何时候均应保留足够的富余水深。 

（三）通过北槽航道（进口）最大允许淡水吃水。  

1.长兴高潮前 4 小时的鸡骨礁潮高与长兴高潮后 1 小时的长兴潮高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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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即为当日该潮水中可通过北槽航道（进口）最大可利用潮高。 

2.通过北槽航道（进口）最大允许淡水吃水（d 进）等于 12.5 米与通过

北槽航道（进口）最大可利用潮高之和减去富余水深，即 d 进=12.5 米+通过北

槽航道（进口）最大可利用潮高-富余水深。 

3．载重吨大于 7.5 万吨的散货船通过北槽航道（进口）最大允许淡水吃

水为 12.5 米与长兴高潮前 5 小时的鸡骨礁潮高之和减去富余水深。 

（四）通过北槽航道（出口）最大允许淡水吃水。 

1.长兴高潮前2.5小时的长兴潮高与长兴高潮后2小时的鸡骨礁潮高取小

值，即为当日该潮水中通过北槽航道（出口）最大可利用潮高。 

2.通过北槽航道（出口）最大允许淡水吃水（d 出）等于 12.5 米与通过

北槽航道（出口）最大可利用潮高之和减去富余水深，即 d 出=12.5 米+通过北

槽航道（出口）最大可利用潮高-富余水深。 

 

第六条 船位报告  

船舶经过以下位置时，应通过 VHF 向上海吴淞 VTS 报告船名、船位、动态、

船舶最大宽度和最大淡吃水。 

（一）船舶进口经过 D3/D4 浮时，用 VHF09 频道报告； 

（二）船舶出口经过圆圆沙灯船时，用 VHF09 频道报告；经过 D3/D4 浮时

用 VHF08 频道报告。 

 

第七条 通信及信号  

（一）船舶应保持 VHF 的有效值守。VHF09 频道为北槽航道 VTS 工作频道；

VHF06 频道为长江上海段航行安全频道。 

（二）船舶进入北槽航道应检查 AIS 工作状态并输入正确信息：船名、呼号、

MMSI、船长、船宽、吃水、总吨、载重吨、起始港、目的港等。 

（三）船舶在北槽航道航行、作业和发生故障或其他意外情况不能在北槽航

道内正常航行时，应显示《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规定的相应号灯、号型。 

（四）淡水吃水大于 11.5 米的船舶，最大宽度 32.5 米以上的油船、化学

品船、液化气船，最大宽度 40 米以上的集装箱船舶和其他船舶进出北槽航道，

应显示《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规定的限于吃水船舶的号灯、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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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交会  

（一）船舶在北槽航道航行时，只要安全可行应当各自尽量靠右，沿本船

右舷一侧行驶。 

（二）在北槽航道外水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船舶可驶出航道，并与同侧

北槽航道相同船舶流向航行。 

（三）非限于吃水船舶如当时环境许可，应当避免妨碍显示限于吃水号灯、

号型船舶的安全通行。 

 

第九条 船舶航行  

（一）在北槽航道航行的船舶应当具备良好的技术状态，备车和备双锚航

行，船长应当在驾驶台、轮机长应当在机舱值班。任何船舶在进口进入北槽航

道前或在出口离港前 12 小时之内需进行主机正倒车试验，操舵装置试验，应急

发电机测试，通讯设备的检查和测试。 

（二）船舶在北槽航道内航速不得超过 15 节。在交通管制期间，北槽航道

的进港船舶在北槽航道内航速应不低于 10 节，出港船舶在北槽航道内平均航速

应不低于 10 节，正常情况应与前船保持 1 海里以上的安全距离。本款关于航速

的规定，并不免除或限制船长在任何时候采取安全航速的责任。 

（三）船舶应当从北槽航道端部驶进、驶出，若从航道两侧驶进、驶出，

则应与船舶总流向成尽可能小的角度，并提前向吴淞 VTS 报告。 船舶穿越北槽

航道或从两侧驶进、驶出北槽航道时，应当主动避让在北槽航道内航行的船舶。 

（四）船舶发生故障或其他意外情况不能在北槽航道内正常航行时，应及

时通告周围船舶，并向吴淞 VTS 报告；应当让出航路，必要时让出北槽航道；

应避免在北槽航道内抛锚、坐浅和妨碍他船正常航行。 

（五）禁止船舶在北槽航道内同一断面三船相会。 

 

第十条 追越  

（一）北槽航道内禁止追越； 

（二）D10 灯浮至 D14 灯浮之间、D23 灯浮至 D27 灯浮之间北槽航道外南北

两侧禁止追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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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北槽航道外侧水域通航环境及水深允许时，追越船舶可选择北槽航

道外侧水域实施追越，被追越船舶也可选择北槽航道外侧水域宽让追越船； 

（四）追越船必须征得前船同意，同时应当向吴淞 VTS 报告动态，并在航行

安全频道 VHF06 进行通报； 

（五）追越船负责避让被追越船，被追越船同意追越后应当予以配合；被

追越船如果妨碍后船正常航行，在条件允许下应让出航道； 

（六）吴淞 VTS 可以根据现场状况进行交通组织。 

 

第十一条 能见度不良等恶劣天气 

（一）当北槽航道水域能见距离小于 1000 米时，未进入北槽航道的船舶禁止

驶入北槽航道，已进入北槽航道的船舶应当谨慎航行，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并与吴淞 VTS 保持联系。除挖泥船以外，正在施工的船舶应停止作业让出航道。 

（二）当北槽航道能见距离大于 500 米小于 1000 米时，挖泥船应谨慎作业；

能见度小于 500 米时，停止作业。 

 

第十二条 夜航  

长度超过 275 米的散货船及长度超过 250 米的油船应当避免夜间在北槽航

道航行。 

 

第十三条 交通管制 

（一）北槽航道实行日常交通管制和临时交通管制，北槽航道及其南北两侧

可航水域为交通管制区。 

1.日常交通管制 

长兴高潮前 4 小时至长兴高潮前 2.5 小时为进口限于吃水船舶进入北槽航

道的时间；长兴高潮前 2 小时至长兴高潮前 1 小时为出口限于吃水船舶进入交

通管制区的时间。 

2.临时交通管制 

临时交通管制的情况包括：超宽船舶交会和主管机关认为需要进行临时交

通管制的其它情况。 

（二）航速低于 10 节的船舶应避免在北槽中低潮后 1 小时到 3 小时间进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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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D25 浮。 

（三）进入交通管制区的船舶应服从主管机关的交通组织和指挥。对于不服

从主管机关交通组织和指挥的船舶，主管机关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第十四条 编队和报告 

（一）需要编队的船舶： 

1.淡吃水大于 11.5 米的船舶； 

2.最大宽度 32.5 米以上的油船、化学品船、液化气船；  

3.最大宽度 40 米以上的集装箱船舶和其他船舶； 

4.主管机关认为需要或可以编队航行的船舶。  

（二）报告 

1.需要交通管制进出北槽航道的船舶，应当由其船公司或代理提前 24 小时，

在每天 1800 时之前通过上海海事局吴淞VTS电子申报网站申请，网址：

http://www.shwsmsa.cn:9999，电话 021－56671002、传真 021-56671003。 

2.船舶最大宽度大于 47 米的船舶和试航船舶应当提前 7天向上海海事局书

面报告船舶吃水及相关船舶资料，经审核批准，并在采取拖轮伴航、巡逻艇护

航等相应安全措施后在指定时间进入北槽航道航行。 

3.首次进入北槽航道的客船和危险品运输船应提前 24小时将船上安全设备

检验证书、船长海上服务资历报备上海海事局吴淞 VTS。 

（三）列入编队的船舶应当按时间顺序航行，未列入编队或未批准的船舶

禁止在交通管制时间内擅自进入北槽航道。 

（四）船公司或代理应正确合理地使用电子申报网站，提供正确信息注册

后再进行申报。 

 

第十五条 信息发布 

船舶及公司可通过吴淞VTS电子申报网站、电话及传真进行信息查询。

（一）日常交通管制时间可在电子申报网站上查询；上海吴淞 VTS 每天 1800

时后在电子申报网站发布第二天的交通管制编队信息。 

（二）临时交通管制信息通过上海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或吴淞海事处门

户网站（http://www.shwsmsa.cn/）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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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北槽航道航行和作业的船舶应注意收听吴淞 VTS 于整点时刻在 VHF 

09、71、27 等频道播发的安全信息。 

 

第十六条 施工及施工船舶 

（一）挖泥船在收、放耙作业时，应当向吴淞 VTS 报告。 

施工单位应加强施工作业的合理组织，根据航道内不同航段达到高峰的时

间差，合理安排作业船舶艘数和作业航段。 

（二）进出口船舶要避免在挖泥船施工作业单元水域会遇，并及时联系、避

让正在放耙作业的挖泥船。挖泥船在逆向施工、掉头等作业时，应主动联系航

行船舶，统一避让意图。  

（三）挖泥船在非放耙作业时与它船相会，应当遵守有关避让规定，并应当

在长兴高潮前 3 小时至长兴高潮时停止工作让出北槽航道。 

 

第十七条 伴航和护航  

（一）船舶操纵能力因航行环境或船舶自身条件等因素受到限制，影响或可

能影响到船舶航行安全时，或主管机关认为需要时，船舶应采取拖轮伴航、巡

逻艇护航等安全措施。 

（二）当交会两船的最大宽度之和为 80＜B1+B2≤90（米）时，参照《长江

口北槽航道船舶超宽交会通航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事故、险情报告 

在北槽航道航行、作业的船舶发生或发现事故或险情，存在或疑是存在船

体、动力设备、操纵设备等影响航行安全的异常情况，应立即使用一切有效手

段如实向吴淞 VTS 中心报告。 

 

第十九条  船舶  

（一）实际吃水小于 7 米的船舶（客运班轮除外）、废钢船舶、拖带船队禁止

在北槽航道及南北两侧可航水域内航行，北槽航道内及其南北两侧各 500 米内

水域禁止捕捞作业。 

（二）有北槽航道伴航任务的拖轮，如条件允许，经吴淞 VTS 同意后，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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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槽航道内航行。 

（三）吃水大于 6 米小于 7 米的船舶满足以下条件，并经吴淞 VTS 同意后，

可在非交通管制内进入北槽航道航行： 

1．3000 总吨及以上； 

2．船龄大于 3 年小于 20 年； 

3．航速大于 12 节。  

 

第二十条  责任 

（一）违反本规定进入北槽航道航行、作业和停泊的船舶，与在北槽航道内

正常航行和作业的船舶发生碰撞，违反本规定进入北槽航道的船舶负主要或全

部责任。 

（二）穿越或从两侧驶进、驶出北槽航道的船舶，未按本规定主动避让北槽

航道内正常航行、作业的船舶导致碰撞事故的，穿越或从两侧驶进、驶出的船

舶负主要或全部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有关用语的定义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限于吃水船舶：是指因吃水或宽度受航道水深、宽度限制必须在交

通管制时间内通过北槽航道的船舶。 

（二）非限于吃水船舶：是指可以在非交通管制时间内通过北槽航道的船

舶。 

（二）超宽船舶交会：最大宽度之和超过 80 米的两船在北槽航道内会遇。 

 

第二十二条   附则 

本办法自 2010 年 3 月 14 日起施行，2005 年 6 月 15 日公布施行的《长江

口深水航道（10 m）通航安全管理办法（暂行）》（沪海通航〔2005〕345 号）同

时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以往制定的其他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相

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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